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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2-3

摘要：

結構工程科技師廖ＯＯ辦理「ＯＯ市ＯＯ溝（ＯＯ路 327 巷至 421 巷）及（ＯＯ

路 298 巷至ＯＯ橋）加蓋工程」設計複核工作，案經利害關係人新北市ＯＯ區公

所以廖技師有設計缺失涉嫌有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情事為由移送

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被付懲戒人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禁

止行為，惟因已逾懲戒時效，決議免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１號

被付懲戒人：廖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結構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 0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台灣省結構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甲技師事務所

執業機構地址：OO 縣 OO 市 OO 路 O 之 O 號 O 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主 文

結構工程科技師廖ＯＯ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因已逾懲

戒時效，應予免議。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緣新北市ＯＯ區公所（下稱ＯＯ區公所）以 100 年 10 月 5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0040925 號函稱「ＯＯ市ＯＯ溝（ＯＯ路 327 巷至 421 巷）及（ＯＯ路 298

巷至ＯＯ橋）加蓋工程」前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中央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成績列為丙等，並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

屬設計不良；復以 100 年 12 月 12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1004974 號函稱本案統包

技術服務邀標書之工作內容明定以現有ＯＯ溝（RC 明溝）加蓋新闢道路改善道

路交通為主，其工程目的係為將ＯＯ溝加蓋作為道路供車行駛用，惟經台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審查後確認不宜作為車行使用，且尚需改善防落橋設施長度後才可作

為人行及綠地（帶）使用。ＯＯ區公所認本案工程未達合約標準及使用目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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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該公所需另謀經費施作補強工程，並認其損失甚鉅，爰以廖ＯＯ技師（下稱被

付懲戒人）為本案設計預算書圖複核技師涉嫌有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禁止行為，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移送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 101 年 4 月 24 日送達本會之答辯書摘要：

一、答辯摘要：

（一）本人自受統包商乙營造委任執行本案設計複核工作起，即努力配合乙營造

履行契約義務，依規定提送設計預算書圖，並經專案管理單位審查暨移付

單位核定，絕無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玩忽業務或造成移付

單位ＯＯ市ＯＯ區公所損失之情事。

（二）本人至遲自移付單位提出解除工程契約意思表示之 97 年 6 月 6 日起已無

繼續該案之設計複核業務，懇請依行為時技師法第 42 條之 1 之規定，以

本案已逾 3 年懲戒時效，作成免議之決議。

二、事實及理由:

（一）前開「ＯＯ市ＯＯ溝(ＯＯ路 327 巷至 421 巷)及(ＯＯ路 298 巷至ＯＯ橋)

加蓋工程」係乙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營造)向移付單位承攬之統包工

程，本人執業單位甲技師事務所受統包商乙營造委任執行技師工作，執行

過程概要說明如下表:

期日 事項說明 備註

94.05.10 簽訂本案工程契約書，契約期限為自決標日起

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 255 日曆天完工。

94.10.25 提送設計預算書(定稿版)。

94.12.13 移付單位之「公共工程品質督導小組」進行本

案品質督導

94.12.22 移付單位同意設計預算書核備。

95.02.22 移付單位確認本案品質督導缺失改善完成，准

予備查。

95.05.15 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進行

本案查核。

95.09.21 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進

行本案查核。

95.10.18 移付單位針對 9 月 21 日查核丙等提出懲處。

95.11.10 乙營造提送缺失改善成果報告。

95.12.18 移付單位委任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針對乙營造

所提修正計畫、補強方案、改善成果報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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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96.01.15 乙營造提出終止工程契約。

96.01.30 乙營造第二次提出終止工程契約。

96.02.06 乙營造第三次提出終止工程契約。

96.02.14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召開第一次施工現場會勘

暨審查會議。

96.07.20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經四次審查會提出審查結

論

96.08.17 乙營造提送防落橋改善詳圖。

96.11.16 乙營造提出調解請求。

97.03.28 乙營造申請停業登記核准。

97.04.11 召開第一次爭議調解。

97.05.19 召開第二次爭議調解。

97.06.06 移付單位提出解除工程契約。

100.10.05 移付單位將本人移付懲戒。

（二）移付單位 100 年 10 月 5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0040925 號函稱本案前經中

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成績列為丙等，復經台灣省

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屬設計不良；涉嫌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惟查，本人執業單位甲技師事務所受統包商乙營造委任執行本

案設計複核工作起，即努力配合乙營造履行契約義務，依規定要求提送設

計預算書圖，並經專案管理單位審查暨移付單位同意核備。該工程進行期

間，曾經移付單位品質督導及上級單位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查核，本人皆努

力配合執行，雖遭中央查核委員指正有設計書圖內容不符實際現況情形，

本人身為設計複核執業技師深自檢討過失，亦積極配合查核委員指示及移

付單位要求，與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之建議，修正設計書圖、提出補

強方案，絕無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玩忽業務」之情事。

（三）移付單位以 100 年 12 月 12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1004974 號函認定本人玩

忽業務，致使本案工程未達合約標準及使用目的，並造成該單位需另謀經

費施作補強工程，已造成該單位損失甚鉅云云。惟本案統包商乙營造因移

付單位ＯＯ區公所未能適時拆遷違建戶及管線，致用地取得不足造成無法

施工而多次停工;統包商乙營造原本規劃以場鑄設計施工，亦因施工用地

未予取得且限期完工，因此提出預鑄版設計施工，以利施工進度及品質，

業經專案管理單位審查與移付單位同意核備，並持續趕工，經中央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認本案既有溝壁與現有橋梁安全性存

疑、預力蓋板現場部分端部在牆頂支撐長僅餘 8 ㎝(因受限違建戶及管線

致使)恐有落橋疑慮等問題，經移付單位另委請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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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人依照公會審查時之要求，針對原設計書圖於現場實際施作狀況

下，提出修正改善方案，並遵照移付單位ＯＯ區公所要求，依公會審查結

論建議，提出防落橋之補強方案兩案，由統包商乙營造提送專案管理單位

與移付單位。至始至終本人均盡力協助該統包商履行渠與移付單位問之統

包契約義務，絕無玩忽業務之情事。

倘本案依上開之方案循序施工，當已順利完工，然乙營造嗣因工期、物價

調整、追加工程款及補強方案選定等問題與移付單位協商未成，向改制前

臺北縣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後，期間亦於 97 年 3

月 28 日申請停業登記獲准，經兩次調解不成，終至 97 年 6 月 6 日移付單

位通知統包商乙營造解除契約，致使統包契約中止而無法完工。則移付單

位前開所稱損失，應係渠與乙營造間彼此是否均依契約履行義務而衍生之

民事糾紛，姑不論移付單位是否確受損失，尚與本人之執行業務間不具因

果關係。

（四）退萬步言，本人依前揭與乙營造間之委任契約，固有提供乙營造要求之設

計書圖，並協助該公司履行渠與移付單位間之統包契約義務，然乙營造先

於 96 年 1 月 15 日向移付單位提出解除前開統包契約之意思表示，移付單

位嗣復於 97 年 6 月 6 日向乙營造提出解約之意思表示，本人既非該統包

契約之當事人，在該統包契約雙方當事人均無意維持契約關係之情形下，

自無法再提供技師專業服務，即本人至遲自移付單位提出解除工程契約之

97 年 6 月 6 日起已無繼續該案之設計複核業務，依行為時技師法第 42 條

之 1 之規定，至 100 年 10 月 5 日移付懲戒日，已逾 3 年懲戒時效，懇請

貴會對本案作成免議之決議。

理 由

一、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

「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

所定之行為者。」及「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二、違反

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

予申誡或停止業務。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

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被付懲戒人執行系爭工程技

師業務時之技師法（91 年 6 月 26 日修正公布，下稱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所明文規定；

另本法於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增訂第 42 條之 1，明定懲戒裁處時效規定，

技師違反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情事者，自違法行為終了之

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 3 年者，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

之議決，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復查現行本法於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有關前開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違

反該款規定之懲度規定已有部分修正，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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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併同條項第 6 款後段規定酌作修正，並改列同條項第 2 款，修正為「違反

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如有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情

事，仍屬現行本法禁止之行為；至於行為時本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部分，

為明確應付懲戒之違反本法規定行為，現行本法條文增修明定違反本法所定

行為之條次，技師執行業務如有違反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各款之行為，依本

條款規定，仍應付懲戒；至於規範該款懲度之行為時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現行本法條文增列違反修正後條文第 16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18 條規定為依本款懲戒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惟技師執行業務如有玩忽

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之情事，依本條款規定，其應受懲戒之效果仍

為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另技師懲戒裁處時效規定，於現行本法

僅條次變更為第 44 條，其條文內容並無異動，併予敘明。

二、本案緣利害關係人新北市ＯＯ區公所（下稱ＯＯ區公所；改制前台北縣ＯＯ

市公所）以 100 年 10 月 5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0040925 號函稱「ＯＯ市ＯＯ

溝（ＯＯ路 327 巷至 421 巷）及（ＯＯ路 298 巷至ＯＯ橋）加蓋工程」（下

稱本工程）前經本會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成績列

為丙等，並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屬設計不良；復以 100 年 12 月 12

日ＯＯ中工字第 1001004974 號函稱本案統包技術服務邀標書之工作內容明

定以現有ＯＯ溝（RC 明溝）加蓋新闢道路改善道路交通為主，其工程目的

係為將ＯＯ溝加蓋作為道路供車行駛用，惟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後確

認不宜作為車行使用，且尚需改善防落橋設施長度後才可作為人行及綠地

（帶）使用。ＯＯ區公所認本案工程未達合約標準及使用目的，造成該公所

需另謀經費施作補強工程，並認其損失甚鉅，爰以被付懲戒人為本工程設計

預算書圖複核技師涉嫌有違反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禁止

行為為由移送懲戒。

三、有關ＯＯ區公所報請懲戒理由「ＯＯ市ＯＯ溝（ＯＯ路 327 巷至 421 巷）及

（ＯＯ路 298 巷至ＯＯ橋）加蓋工程」統包案經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成績列為丙等，並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屬設計

不良」及「本案統包技術服務邀標書之工作內容明定以現有ＯＯ溝（RC 明

溝）加蓋新闢道路改善道路交通為主，其工程目的係為將ＯＯ溝加蓋作為道

路供車行駛用，惟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查後確認不宜作為車行使用，且

尚需改善防落橋設施長度後才可作為人行及綠地（帶）使用。」，認被付懲

戒人玩忽業務致本工程未達合約標準及使用目的，造成該公所需另謀經費施

作補強工程，損失甚鉅乙節，經查被付懲戒人係以其執業機構「甲技師事務

所」與乙營造有限公司共同投標本工程，負責本工程設計工作（乙營造有限

公司於 94 年 5 月 10 日得標本工程），爰被付懲戒人有依本工程應達成之功

能及相關工程規範進行設計之義務，依本工程「預力蓋版標準圖」簽名欄位

所示，被付懲戒人於該設計圖說複核欄位簽署，並於圖面加蓋其結構技師執

業圖記；復本工程因結構安全疑慮，ＯＯ區公所委請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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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審查，依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96 年 7 月 20 日所提出本工程補強方案審查

意見表，其中「設計單位甲技師事務所辦理情形」所載資料略以「檢討面層

與中空版間，不足剪力為 V=423.51t…」及「原防落橋長度不足，經檢核後

防落橋長度為 56.2 公分…」，顯示本工程部分設計確有強度不足及防落橋長

度不足等情事，被付懲戒人亦自承有上開設計缺失，被付懲戒人答辯書雖辯

稱「…本案統包商乙營造因移付單位ＯＯ區公所未能適時拆遷違建戶及管

線，致用地取得不足造成無法施工而多次停工；統包商乙營造原本規劃以場

鑄設計施工，亦因施工用地未予取得且限期完工，因此提出預鑄版設計施

工……嗣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認本案既有溝壁與

現有橋梁安全性存疑、預力蓋板現場部分端部在牆頂支撐長僅餘 8cm (因受

限違建戶及管線致使)恐有落橋疑慮等問題，經移付單位另委請台灣省土木

技師公會審查，本人依照公會審查時之要求，針對原設計書圖於現場實際施

作狀況下，提出修正改善方案，並遵照移付單位ＯＯ區公所要求，依公會審

查結論建議，提出防落橋之補強方案兩案……」等語云云，認其並無玩忽業

務情事，惟本案預力蓋版係供車行使用，參考公路橋樑設計規範據以設計本

案預力蓋版，以滿足使用需求，實為本案設計技師辦理設計業務之基本學

能，如設計技師善加注意相關規範規定，應不致發生預力蓋版極限彎矩及剪

力強度不符安全需求及防落橋長度不足等嚴重設計缺失，故屬有重大過失；

至於ＯＯ區公所主張本案工程未達合約標準及使用目的，造成該公所需另謀

經費施作補強工程損失部分，被付懲戒人辯稱尚與其執行業務間不具因果關

係乙節，查本工程需額外施作補強工程，確係因被付懲戒人原設計預力蓋版

極限彎矩及剪力強度不符安全需求所致，被付懲戒人稱不具因果關係，要難

可採。被付懲戒人執行本工程設計工作，確有未善盡技師專業責任之重大過

失，並使ＯＯ區公所受有本工程未能達到供車行使用目的需另謀經費施作補

強工程之損失，違反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足堪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主張自ＯＯ區公所提出解除工程契約之 97 年 6 月 6 日起已無繼

續該案之設計複核業務，至 100 年 10 月 05 日移付懲戒日已逾 3 年懲戒時效

乙節，按技師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規定者，自違法行

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 3 年者，技師懲戒委員會

應為免議之議決，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所明定。查本

工程經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95 年 9 月 21 日查核本案工程為丙等，又補強

方案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以 96 年 7 月 20 日(96)省土技字第 4386 號函提

出審查結論，確認本案工程不宜作為車行使用，且尚需改善防落橋設施長度

後才可作為人行及綠地（帶）使用，以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提出審查結論為

被付懲戒人所涉前開違反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果發生

日，至ＯＯ區公所 100 年 10 月 5 日交付懲戒日止，已逾前開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懲戒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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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受委託辦理系爭工程設計業務，有未按照公路橋樑設

計規範執行設計致本工程案預力蓋版極限彎矩及剪力強度不符安全需求及

防落橋長度不足之重大過失，使委託人ＯＯ區公所受有本工程未能達到車行

使用之原工程目的及需另謀經費施作補強工程之損害，核有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之禁止行為，依

行為時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之處分，惟被付懲戒人違法行為結果發生日至移送懲戒之日，已逾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懲戒時效，

爰決議免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2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具法學專業)

委員 羅建勛(具法學專業)

委員 連振賢

委員 陳文全(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丁介峯(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葉美月

委員 林仕修

委員 駱尚廉(請假)

委員 林光基(具法學專業)

委員 高健章(請假)

委員 葉昭雄(請假)

委員 黃文曲

委員 洪家殷(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顏玉明(具法學專業)

委員 李正剛(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張渝江(技師公會代表兼具法學專業)

委員 賴宏嘉(技師公會代表兼具法學專業)

委員 林明勝(技師公會代表；請假)

委員 林衍竹(技師公會代表)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21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理主任委員 顏 久 榮

依技師法第 45 條規定，被付懲戒技師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

翌日起 20 日內，向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申請覆審。


